
重庆市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

非在编人员考核招聘公告

单位简介

重庆市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是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承担行政区域内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食品和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的检验工作，参与食品药品等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为保证食品药品质量提供检验保障。
招聘岗位及要求

	职位
	学历
	专业及相关要求
	人数
	从事工作
	备注

	药品室岗
	大学本科及以上
	1.中药学专业。

2.有药品检验工作经验并会熟练使用常规检验设备者优先。
	1
	检验岗
	


工作地点

重庆市永川区

网络资料初审

将《岗位申请报名表》（详见附件）、学历学位证、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等材料发送至邮箱545143007@qq.com，资料接收截至2月22日下午18：00止。初审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进入面试考核环节，进入该环节人员以接到电话通知为准。

面试考核
（一）时间：2023年2月27日上午9：30开始报到和面试考核。未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的，取消本次面试资格。
（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永津大道13号，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一楼会议室。

（三）流程：提交资料--确认资格--面试。

（四）需现场提交的资料包括：

1.个人学历学位证原件、复印件、网上学历学位检索情况；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信用中国”官网查询打印个人信用情况；

4.发表到刊物的科研论文复印件及网上检索情况（需提供检索情况打印件）；

（五）确认资格环节中，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不进入面试环节。应聘者须对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如信息不全或与事实不符，本单位有权取消其考察和录用资格。

（六）面试成绩

面试考核成绩将在本单位信息公示栏进行公示，考生也可电话查询。

录用及其他相关要求
以下人员不纳入本次招聘范围。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尚未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尚未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尚未宣告无罪的人员；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单位人事纪律等被单位辞退或解聘未满5年的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违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聘）纪律而处于禁考期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国家有关部委联合签署备忘录明确的失信情形人员。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人员招聘履行回避原则。

与我单位领导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聘用在本单位。
面试考核成绩第一名考生进入入职体检环节，在本单位指定医院进行入职体检。入职体检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顺延至第二名进入体检环节，若第二名体检不合格，取消本次录用岗位。
本次招聘人员为非在编人员。入职体检合格的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由该公司派遣至本单位工作。
拟录用人员履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本单位有权将其退回劳务派遣公司不再继续使用。聘用期间，发现聘用人员或招聘工作相关人员隐瞒聘用人员实际情况，致使聘用人员在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下仍被录用的，本单位有权解除聘用合同。聘用期间，聘用人员未能通过本单位的考核要求的，本单位有权解除聘用合同。
试用期合格的人员，一经聘用在本单位服务期限不得少于2年，否则将追究人员违约责任。
经录用的人员薪资待遇如下：
该部分人员待遇按照本所人事相关制度执行（以实际考核结果为发放依据，如有新的工资制度从其规定）。购买五险一金，工作日保障工作餐。试用期人员薪资按照上述80%发放。

8.到岗时间要求：本次应聘人员需确保3月能全职到岗上班。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老师

联系电话：023-61137861。

附件：重庆市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岗位申请报名表

重庆市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

2023年2月9日 

	重庆市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岗位申请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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